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十一条

01.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一条

一、政策内容

根据省市关于科技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相关文件要求，引导企业积极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平台，增强研发实力。
二、适用对象

规模大、基础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科技人员集中、创新活跃、科研开发能力强的科技型企业、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具体条件应符合省市关于科技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相关文件要求）

三、操作流程

根据本年度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和下达项目计划，按照项目申报书填报事项通知要求，围绕年度科技发展战略，聚焦产业集群，采用线上填报提交电子版和线下提交纸质版方式进行申报。
四、兑现时间

具体时间以省市年度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通知要求的时间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作为科技平台建设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申报项目的宣传、解释和初步审核工作。

联系人：侯奥凌  联系电话：7322179  15230476336

02.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二条

一、政策内容

引导企业积极申报省、市“揭榜挂帅”、创新劵、科技专项，积极参加技术进步奖、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鼓励各类创新载体开展形式多样创新活动，指导帮助企业挖掘创新点，凝练科技创新成果。文件依据有《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揭榜挂帅”组织实施工作指引》、《保定市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工作指引（试行）》、《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河北省省科技创新工作指引（试行）》、《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补充通知》、《河北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通知等。
二、适用对象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符合创新活动条件的科技型企业。

三、操作流程

根据省市官方网站下达的关于创新活动的通知要求，按程序和时间节点参加。
四、兑现时间

按相关文件中具体规定的活动时间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作为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宣传、组织实施工作。

联系人：刘鹏宇  联系电话：7322179、7371200
03.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三条

一、政策内容

培育壮大创新主体，组织引导县域内企业积极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用好科技创新诊断服务平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护航。

二、适用对象

根据《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范围的适用企业。

三、操作流程

在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帮扶下，按照省市通知的时间节点，组织申报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四、认定时间

按省市下发的相关文件中具体通知的时间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作为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宣传、组织实施工作。

联系人：任达通  联系电话：7322179、17349839956
04.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四条

一、政策内容

根据省市关于创新载体认定管理办法相关文件要求，积极引导科技创新载体平台多元化投入、企业化运作、专业化发展，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等创新创业孵化载体提档升级。

二、适用对象

科技型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高校、行业领军企业、创业投资机构和其他有条件的社会组织等（具体适用对象应符合省市关于创新载体认定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三、操作流程

根据本年度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要求和规定的时间节点，符合条件的对象向所在地科技行政部门提出认定申请，并组织申报材料。经所在地科技行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逐级报送上一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上一级科技主管部门对基本符合认定条件的申报单位，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实地考察，进行现场评审；对符合认定条件的申报单位，核准后颁发证书及标牌。

四、兑现时间

具体时间以省市本年度相关文件通知要求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作为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宣传、组织申报和初步审核工作。

联系人：侯奥凌  联系电话：7322179  15230476336
05.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五条

一、政策内容

加大研发投入统计归集培训、加计扣除和省级财政奖补等优惠政策宣传，简化税收优惠办理程序，让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二、适用对象

规上、中小、小微等具备研发能力，有研发投入的相关企业。

三、操作流程

协同工信、统计、税务等相关部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政策大宣讲，建立企业数据库，摸清企业享受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的落实底数，并依托第三方服务机构，针对有需求企业开展“把脉问诊”一对一服务，建立完善企业研发费用辅助账，做到项目研发投入单独列账、单独核算，账表“应建尽建”、数据“应统尽统”、费用“应扣尽扣”。

四、兑现时间

具体时间以省市相关文件政策规定为准。

五、责任分工

牵头单位：县科技局 责任单位：县工信局、统计局、税务局
联系人：齐眉清   联系电话：7322179  17733808030

    06.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六条

一、政策内容

引导企业积极申报省市引才引智项目，通过揭榜挂帅、院士周末工作坊、科学家活动月等形式，多措并举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二、适用对象

县域内高新技术企业、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三、操作流程

按照《保定市科学家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四、兑现时间

以省市相关文件规定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作为涞源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一，在部门职能范围内，配合县委组织部、人社局等部门积极落实省、市人才引进政策。

联系人：齐眉清  联系电话：7322179  17733808030
07.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七条

一、政策内容

联系省内外高校在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创新发展与企业开展综合性或专题性的科技交流对接活动，邀请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深度合作，为企业答疑解惑，促进校企“产、学、研”合作。
二、适用对象

相关企业。

三、操作流程

    根据企业发展需求意向，沟通对接省内外科研院所。
四、兑现时间

以具体活动确定的时间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作为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宣传、组织实施工作。

联系人：任达通  联系电话：7322179、17349839956
08.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依据《河北省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试行），针对我县科技创新特点，建立特派员工作站，选派面向农业、面向企业、面向基层的科技特派员队伍，宣传贯彻科技创新和惠企政策，开展创新活动。

二、适用对象

县域内科技特派员

三、操作流程

符合申报条件的对象通过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申报，申报主体所在地的县级科技管理部门对申报信息进行初审，上一级科技管理部门对申报信息进行复审核定，通过后予以备案。

四、兑现时间

按省市下发的相关文件中通知的具体时间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作为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宣传、组织和初步审核工作。

联系人：侯奥凌  联系电话：7322179、15230476336
09.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九条

一、政策内容

对照县域科技创新指标体系，逐条逐项分析研判，增加创新投入，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完善创新条件，不断提高创新管理水平，实现2023年底由C类至B类的跃升。

二、适用对象

涞源县负责推进县域科技创新工作的相关部门。

    三、操作流程

根据《涞源县2022年县域科技创新跃升攻坚行动推进方案》和《涞源县县域科技创新跃升（2021-2023）三年攻坚行动目标分解表》，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细化、实化、具体化工作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打好快速提升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的组合拳。

四、兑现时间

省市规定具体时间范围内。

    五、责任分工

涞源县推进县域科技创新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科技局，负责统筹协调县域科技创新工作，各相关部门承担县域科技创新工作的具体任务分工责任。

联系人：科技局  刘鹏宇  联系电话：7322179、7371200
10.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十条

一、政策内容

利用科技创新大赛、成果对接等活动，引导企业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精准对接，促进科研成果落地开花。

二、适用对象

     符合创新大赛、成果对接活动报名条件的有意愿企业。

三、操作流程

组织企业按照活动要求参与科技创新大赛，成果对接活动等，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交流。
四、兑现时间

按活动通知时间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作为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宣传、组织实施工作。

联系人：刘鹏宇  联系电话：7322179、7371200
11.科技支持经济平稳发展政策措施第十一条
一、政策内容

配合县金融办，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鼓励金融机构为科技企业提供包括科技企业发展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知识产权贷款、供应链融资在内的多方面金融服务。

二、适用对象

符合条件，有金融需求的企业。

三、操作流程

按照省市相关文件和金融政策规定办理

四、兑现时间

按相关文件中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五、责任分工

县科技局配合县金融办，做好银企对接的桥梁纽带。

联系人：刘鹏宇  联系电话：7322179、7371200


